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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輻射防護計畫書 

中華民國 106年 6月 2 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會輻字第 1060005254 號核備 

壹、 前言 

為確保本校「密封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輻射防

護管理與作業安全，依據「游離輻射防護法」、「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

「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及「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其輻射

作業管理辦法」等規定訂定本輻射防護計畫書。 

貳、 管理組織及權責 

一、 管理組織及人員 

依「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人員設置標準」附表一及附表二之

規定，本校登記證登載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電壓、密封放射性物

質活度總和均未達表列規模，無須設置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

人員，惟為確保本校從事輻射操作人員之健康與安全，仍設置管理組

織及人員以防止受到游離輻射之危害。 

(一) 校長：本校管理組織負責人，頒訂及監督組織之執行。 

(二) 環安委員會：本校輻射防護安全管理、督導及召開相關會議。 

(三) 環安衛中心：負責輻射防護安全管理與督導之執行。 

(四) 系所主任：在系所內負責及監督輻射防護安全管理。 

(五) 實驗室負責人：於作業場所內實施輻射防護安全管理。 

二、 管理業務與權責 

(一) 環安委員會之權責 

環安委員會應至少每六個月開會一次，研議有關校內輻射防

護政策以及環安衛中心等之權責規定，其內容執行如下列事項： 

1. 評估並定期檢討及修訂輻射防護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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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議有關輻射防護教育相關事項。 

3. 研議從事輻射操作人員之各項輻射防護管理執行事項。 

4. 研議從事輻射操作人員之健康管理事項。 

5. 研議各類輻射意外事件之處理措施。 

(二) 環安衛中心之權責 

1. 釐訂輻射防護計畫、協助訂定輻射安全作業程序及緊急事故處

理措施，並督導有關部門實施。環安衛中心應就實際使用輻射

設備與物質之情況訂定人員防護、地區管制、醫務監護、輻射

源管制、放射性物質廢棄、意外事故處理、合理抑低措施之輻

射防護措施及安全作業程序。 

2. 釐訂放射性物質請購、接受、貯存、領用、汰換、運送及放射

性廢棄物處理之輻射防護管制措施，並督導有關部門實施。 

3. 審核各類輻射源證照之申請案。 

4. 規劃、督導各部門之輻射防護業務。 

5. 規劃、督導各部門實施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密封放射性物質

之輻射防護檢測。 

6. 規劃、實施游離輻射防護教育訓練。對在職從事輻射操作之人

員定期實施之教育訓練，且每人每年受訓時數須為三小時以

上，並記錄備查，紀錄應保存十年。 

7. 規劃游離從事輻射操作之人員健康檢查、協助健康管理，如輻

射操作人員特別健康檢查項目。 

8. 規劃、協助辦理輻射偵檢儀器之定期校驗及檢查，每年至少一

次。 

6. 督導、辦理游離從事輻射操作之人員劑量紀錄管理，與異常曝

露之調查及處理，如人員劑量紀錄應保存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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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立人員曝露與環境作業之記錄、調查、干預基準，及應採取

之因應措施。 

8. 意外事故原因及應採行之改善措施，在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或

自知悉之日起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提出。 

9. 管理主管機關(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要求陳報之輻射防護相關

報告及紀錄。 

10. 向本校校長與輻射安全管理委會議提供有關游離輻射防護管

理資訊及建議。 

11. 其他有關輻射防護管理事項。 

參、 人員防護 

一、 人員資格 

(一) 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操作人員應年滿 18 歲。 

(二) 依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操作人員管理辦法第四條、

第七條相關規定，許可類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操作

人員需接受訓練，經主管機關測驗合格後取得輻射安全證書(簡稱

輻安證書)，登記類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操作人員需

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操作人員管理辦法附表二所列

十八小時以上之輻射防護訓練課程，並取得證明。 

(三) 依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操作人員管理辦法第三條規

定，基於教學需要在合格人員指導下從事操作訓練者，係指中等

學校、大專校院及學術研究機構之教員、研究人員及學生，於校

內或機構內操作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前，已接受合

格人員規畫之操作程序及輻射防護講習者。但操作主管機關核發

許可證之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時，仍應在合格人員

之直接監督下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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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操作程序及輻射防護講習，時數不得少於三小時。除中等學

校及大專校院依教育主管機關核定課程所實施之操作訓練外，學

術研究機構、醫院及設施應將包括講習課程、指導人員、講習地

點及參訓人員姓名等資料留存備查，並保存三年。 

(四) 新進人員從事游離輻射操作前，應由實驗室負責人講解有關游離

輻射防護管制及作業規定，包括游離輻射之來源、特性、防護要

領、管制措施與實驗室應注意事項，並應定期接受健康檢查與輻

射防護講習。 

二、 教育訓練： 

(一) 訓練講習課程包括輻射基礎課程、輻射度量及劑量、輻射生物效

應、輻射防護課程、原子能相關法規、安全作業程序及工作守則

主管機關提供之相關資訊。講員資格應由輻射防護人員，或於教

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校院相關科系畢業，且在公、私立機構、

學校、研究單位從事輻射防護實務工作五年以上之人員擔任。 

(二) 每位輻射工作人員每年受訓時數須為三小時以上，並記錄備查。

教育訓練紀錄應記載參加訓練人員之姓名與參加訓練之時間、地

點、時數、訓練科目及授課人員等相關資料，並至少保存十年。 

(三) 針對基於教學需要，會在實習課程操作輻射源之研究人員與學

生，環安衛中心每年定期舉辦校內三小時「輻射安全講習課程」，

以便日後在合格人員直接（許可類）或間接（登記類）監督之下

操作輻射源，上述課程相關資料留存備查三年。 

三、 劑量限度 

(一) 輻射工作人員職業曝露之劑量限度，依下列之規定： 

1. 每連續五年週期之有效等效劑量不得超過一百毫西弗(mSv)。且

任何單一年內之有效等效劑量不得超過五十毫西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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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眼球水晶體之等效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一百五十毫西弗。 

3. 皮膚或四肢之等效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五百毫西弗。 

前項第一款五年週期，自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起算。 

(二) 十六歲至十八歲之實習學生、研究生接受輻射作業教學或工作訓

練者，其個人劑量限度，依下列之規定： 

1. 一年內之有效等效劑量不得超過六毫西弗。 

2. 眼球水晶體之等效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五十毫西弗。 

3. 皮膚或四肢之等效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一百五十毫西弗。 

(三) 場所主管於接獲女性輻射工作人員告知懷孕後，應即檢討其工作

條件，以確保妊娠期間胚胎或胎兒所受之曝露符合「游離輻射防

護安全標準」第十一條一般人之劑量限度。 

對告知懷孕之女性工作操作人員，其腹部表面之等效劑量於剩餘

其賸餘妊娠期間下腹部表面之等價劑量，不得超過二毫西弗，且

攝入體內放射性核種造成之約定有效劑量不得超過一毫西弗。 

(四) 一般人之劑量限度，依下列之規定： 

1. 一年內之有效等效劑量不得超過一毫西弗(mSv)。 

2. 眼球水晶體之等效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十五毫西弗。 

3. 皮膚之等效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五十毫西弗。 

前項劑量限度適用於人口中之關鍵群體。 

肆、 醫務監護 

一、 從事輻射操作之人員如因在工作中受到輻射曝露而有異常反應時，應

予以醫務檢查，經健康檢查判定不適於輻射工作者，應予停止從事輻

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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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項密封放射性物質，應先明暸該物質之特性，並準備各項急救設備

及藥品。 

三、 依輻防法第十六條雇主僱用輻射工作人員時，應要求其實施體格檢

查；對在職之輻射工作人員應實施定期健康檢查，並依檢查結果為適

當之處理。 

輻射工作人員因一次意外曝露或緊急曝露所接受之劑量超過五十毫西弗以

上時，雇主應即予以包括特別健康檢查、劑量評估、放射性污染清除、必

要治療及其他適當措施之特別醫務監護。 

前項輻射工作人員經特別健康檢查後，雇主應就其特別健康檢查結果、曝

露歷史及健康狀況等徵詢醫師、輻射防護人員或專家之建議後，為適當之

工作安排。 

   第一項健康檢查及第二項特別醫務監護之費用，由雇主負擔。 

   第一項體格檢查、健康檢查及第二項特別醫務監護之紀錄，雇主應依主管

機關之規定保存。 

   第二項所定特別健康檢查，其檢查項目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定之輻射工作人員對於第一項之檢查及第二項之特別醫務監，有接受之義

務」。 

     又依細則第十八條規定「第一項所定之體格檢查、定期健康檢查及第五項

之紀錄保存，準用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規定」。 

伍、 地區管制 

一、 輻射管制區之劃分與管制 

(一) 對於輻射工作場所內，為規範輻射作業、管制人員和物品進出，

及防止放射性污染擴散之地區，應劃定為管制區，設立明顯之輻

射示警標誌及警語，輻射源使用執照及輻射警示標示必須張貼於

儀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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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進入管制區之輻射工作人員，應先審查其輻射防護安全訓練紀

錄、輻射劑量紀錄、體格檢查及健康檢查紀錄，提供其適當之人

員劑量計、輻射防護裝具及資訊，並使其正確使用。 

(三) 非輻射實驗室工作人員因故需進入輻射管制區內工作時，應事先

經實驗室負責人核可，且關閉裝備射源後，相關人員方可進入該

輻射管制區內工作。 

(四) 管制區，應經常保持關閉，並需張貼「放射性實驗室輻射安全守

則」（附件一）及「從事輻射操作之人員除污步驟」（附件二）於

明顯處，操作人員均應詳讀並確實遵守。管制區之管制措施（依

輻射作業性質自行訂定）應定期檢討，並確保對一般人造成之劑

量符合劑量限度。 

(五) 管制區內離牆五公分處的劑量率應在 10 微西弗/時(μSv/h)以下，

管制區外離牆 5 公分之等候區應在 0.5 微西弗/時(μSv/h)以下的輻

射曝露劑量。 

陸、 輻射源管制 

一、 各單位凡輸入、輸出、轉讓、廢棄、生產、停用及恢復使用密封放射

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其申請書應經環安衛中心核准後，依

規定申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可，發給核准證明始行辦理。 

二、 涉及輻射源或容器之修理維護工作，應報經原能會核准，並由合格人

員或供應商之合格專業人員使用適當之裝備及屏障方可執行。 

三、 停用輻射源應依法向原能會陳報核驗，並予標明集中存放於有適當防

護之安全場所，且對於通往之門扉加以鎖扣管制。 

四、 輻射源應由專人列帳管理，定期或不定期檢查，防止失竊及不當使用，

並留存紀錄備查，本校現有之輻射源如附件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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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輻射源遺失或失竊，實驗室負責人應向系主任及環保暨安全衛生中心

報備，並報原能會處理。 

六、 經主管機關同意登記之密封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其設

施經營者應每五年於同意登記日之相當日前後一個月內，實施輻射安

全測試，並留存紀錄備查。 

七、 輻射源之管制 

(一) 放射性射源儲存場所應由實驗室負責人負責管制，嚴禁閒人進入。 

(二) 應備有儲存密封放射性物質之適當存櫃或處所，密封放射性物質

均儲存於鉛容器內，強度較大者，再置於鉛磚壘成之防護屏蔽內，

以減少人員及工作環境的輻射曝露。 

(三) 盛裝密封放射性物質之容器表面，有明顯耐久之輻射示警標誌，

並註明有關核種名稱、活度及必要之說明。 

(四) 每月密封放射性物質之網路申報，由本校環安衛中心負責申報。 

(五) 密封放射性物質每年實施輻射洩漏擦拭檢查，每半年實施使用情

形及操作人員異動之自主檢查。 

(六) 每日使用 X 光機前，應先確實了解 X 光機各部狀況及功能作用是

否正常，如 X 光球管平衡作用是否正常，電源電壓是否正常，電

動鉛柵(Bucky)是否仍有功能，各部電源線是否有撥落之現象，準

直儀固定是否良好。 

(七)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輻射發生無法控制時，應即切斷電源，以免

輻射繼續產生，並即通知有關人員處理。 

(八)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每半年實施使用情形及操作人員異動之自主

檢查。 

柒、 輻射源之轉讓與廢棄 

本校依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其輻射作業管理辦法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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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條至第四十條規定處理輻射源廢棄作業。 

一、 輻射源保管人於放射性物質永久停止使用，而以放射性廢棄物處理

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申請審

查合格後，發給許可： 

(一) 密封放射性物質廢棄計畫表。 

(二) 放射性物質原始證明文件影本。 

(三) 原領使用許可證或登記證。 

(四) 運送說明相關文件。 

前項申請經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准後，設施經營者應於三個月內，將

放射性廢棄物運送至接收單位。於完成接收後三十日內，檢送輻射作

業場所偵測證明及接收文件，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備查。 

二、 輻射源保管人於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永久停止使用，而

以輸出國外方式處理時，應檢送下列文件，向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申

請審查合格後，發給許可： 

(一) 輸出申請書。  

(二) 原領使用許可證或登記證。 

(三) 放射性物質應提送運送說明相關文件。  

三、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永久停止使用，而以轉讓方式處理時，受讓人應

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經指定應申請許可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應依第五條及第十四

條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行政院原

子能委員會）申請審查。 

(二) 經指定應申請登記備查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應依第五條及第

十九條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行政

院原子能委員會）申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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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到貨後無法進行安裝者，應依第三十二條規定，受讓人應向主

管機關（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申請持有許可證。  

四、 輻射源保管人於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永久停止使用，而以廢棄方式處

理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原領使用許可證或登記證，向主管機關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申請審查合格後，依主管機關（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指定之部分自行破壞至不堪使用狀態，並拍照留存備查或

報請主管機關（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派員檢查。  

五、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轉讓與廢棄 

本校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轉讓及廢棄，須填報申請書將該可發

生游離輻射設備之詳細資料，依規定申報主管機關(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核准後，始可轉讓或棄置於指定場所。 

六、 密封放射性物質之轉讓與廢棄 

本校密封放射性物質之轉讓及廢棄，須填報申請書將該放射性物

質之性質、種類、數量及放射強度等項，申報主管機關(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核准後，始可轉讓或棄置於指定場所。 

捌、 意外事故處理 

一、 管制區張貼本校輻射污染意外事故處理程序(附件四)，且將其重點、聯

絡人、聯絡電話張貼於管制區明顯易見之處。從事輻射操作之人員於

意外事故期間，將依照規定採取適當應變措施，並報告本校校長或其

指定代理人及環安衛中心。 

二、 發生輻射意外事故時，應立即通知原能會，並即時妥善處理，採取必

要之防護措施，嚴密管制現場，設法減少或控制事故造成的輻射和影

響範圍。 

三、 事故發生後，要盡快查明其影響範圍，設立明顯的標誌（如用繩索或

欄杆圍起來），揭示於管制區明顯易見之處，嚴禁無關人員進入，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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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不必要照射。 

四、 依輻防法細則第四條「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向主

管機關提出實施調查、分析及記錄之報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含人、事、時、地、物之事故描述。 

(二) 事故原因分析。 

(三) 輻射影響評估。 

(四) 事故處理經過、善後措施及偵測紀錄。 

(五) 檢討改善及防範措施。 

(六) 其他經主管機關（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指定之事項。 

前項報告，除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應於事故發生之日起或自知悉

之日起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提出之。 

五、 從事輻射操作之人員受到意外超量曝露 

(一) 依輻射工作人員劑量超限案件處理作業導則將操作人員送往醫院

檢查並給予醫務監護。 

(二) 將人員劑量計立刻送去計讀，以作為醫務及進一步採取措施的參

考。 

(三) 人員給予充分照顧，增加營養、休息時間，並調整工作。 

(四) 調整造成人員意外曝露事故之原因並研究避免發生同類事故之對

策。 

(五) 向本校環安委員會報告事故發生經過、善後措施及避免發生同類

事故之辦法。並將處理結果立即通知主管機關(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 

六、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與密封放射性物質被竊遺失或火警發生時 

(一)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與密封放射性物質被竊或遺失，按當時狀況

向通知所屬主管處並像當地治安機構報案請求協助尋找，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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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規格、外型、放射強度及可能造成之傷害等。 

(二) 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發生火災時，應立即參考本校放射性物質作

業場所火災處理程序(附件五)，並通報實驗室負責人或環安衛中

心前來處理。 

(三) 災害未達放射性物質存放處時，應迅速將放射性物質連同屏蔽移

至安全地區，並派人看守。 

(四) 若災害已達放射性物質存放處，應迅速將現場空調通風系統關

閉，採取適當方法撲滅火災。若災害已無法控制，應立即通知相

關人員撒離現場，進行場所管制，禁止非工作人員接近。 

(五) 請求消防單位支援時，若有放射性物質仍未移至安全地區，應提

醒抵達現場之消防人員有關輻射相關資訊，例如放射性物質位

置、放射性物質外觀。 

(六) 火災經撲滅後，設施經營者應自行（由實驗室負責人或環安衛中

心）或委託輻射偵測業者對現場、放射性物質及屏蔽進行偵檢，

檢查放射性物質有無洩漏，確定輻射強度，劃定管制區。 

(七) 若放射性物質有洩漏現象，實驗室負責人或環安衛中心應採取適

當措施，阻止或減緩放射性物質洩漏，防止污染面積擴大，並對

放射性物質作適當之處理，必要時，進行污染地區或污染物去污，

污染廢棄物集中處理。 

(八) 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於火災後，造成作業場所屏蔽或防止輻射洩

漏設施損壞，有輻射安全之虞時，應於火災發生後 24 小時內向原

能會通報。 

七、 輻射工作人員所受劑量之評估 

(一) 依「輻射工作人員體外劑量評定技術規範」評估輻射工作人員所

受輻射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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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輻射工作人員在使用放射性物質時間內，依規定須配帶人員劑量

計，如 TLD 人員劑量佩章、指環劑量計或筆型劑量計，工作時間

以外的時間須與背景佩章一併置存於不受輻射影響之地區集中保

管。 

(三) 輻射工作人員所配用之人員劑量計，須按月收集寄送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輻射防護協會計讀，如遇有人員意外過度曝露事故時，應

於事故發生後，即刻函寄並請劑量佩章服務單位代為計讀，以評

估所受劑量及應採行之措施。 

(四) 輻射工作人員所受輻射劑量記錄應定期公布告知當事人，並保存

備查。 

(五) 人員過度曝露時，應立即向執照持有人報告，執照持有人將事件

發生經過與狀況通報環安衛中心，並於十天內，向主管機關(行政

院原子能委員會)提出正式書面報告。 

玖、 合理抑低措施     

一、 在非必要之情況下，不操作使用密封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

備，減少輻射曝露之機會。 

二、 從事輻射操作之人員，應經訓練或講習，熟悉輻射作業、輻射偵檢儀

器之使用、意外事故處理等事項。 

三、 操作使用放射性物質時，除必要之操作人員外，所有人員應離開輻射

作業區，減少人員接受輻射曝露。 

四、 確實定期實施輻射安全檢測。 

五、 建立並查核人員曝露監測及環境偵測之記錄，當記錄大於歷史記錄平

均值之一倍時，應予調查原因，並針對調查結果，採取因應措施。當

人員曝露監測記錄顯示人員曝露已達職業曝露限值四分之三時，應採

取干預，停止人員之輻射作業；當環境偵測記錄顯示有輻射污染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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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採取干預，執行去污，並要求人員修正作業方式，或更改作業 

拾、紀錄保存 

保存各種輻射防護管制紀錄： 

一、 輻射工作人員曝露劑量核算之各種資料至少應保存三十年，自其停止

參與游離輻射曝露工作之日算起，並至各輻射工作人員年齡超過七十

五歲。 

二、 體格檢查、健康檢查及特別醫務監護之紀錄保存三十年。 

三、 輻射工作人員教育訓練紀錄保存十年，基於教學需要之人員所受操作

與輻防講習記錄保存三年。 

四、 輻射安全測試報告、密封放射性物質擦拭測試報告及工作場所偵測紀

錄，保存五年。 

五、 環安委員會開會紀錄、排放紀錄、輻射偵測儀器校正紀錄保存三年。 

拾壹、其他主管機關(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指定之事項 

一、 本校校長應負責監督游離輻射防護措施之執行，並按規定召集環安委

員會會議以檢討、稽查、管制及處理有關輻射安全事宜。 

二、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者，悉依「游離輻射防護法」、「游離輻射防護法

施行細則」、「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及其相關法規辦理。 

三、 本計畫書送主管機關(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審查核准後發布施行，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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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放射性實驗室輻射安全守則 

一、 進入實驗室時必須穿工作衣與套鞋，用畢應放回原處。 

二、 在進入實驗室內不得吸菸或飲食，並避免使用化妝品。 

三、 如非必要私人物品勿攜進室內，實驗所產生之廢料應按規定收集、處理。 

四、 處理放射物質時應戴橡皮手套，皮膚如果有外傷應避免從事放射性工

作。如必須工作，應將傷口妥善包紮。 

五、 吸取液態放射性物質時，應使用安全吸球，絕對禁止以口接觸吸管吸取。 

六、 操作鬆散的放射性物質，或加熱處理過程，應在氣櫃中進行。 

七、 盛裝放射性物質之容器，應標示放射性標誌。 

八、 實驗過程中如不慎吸入放射性物質，或發生與放射性物質有關之身體傷

害時，應即通知實驗室負責人或環安衛中心。 

九、 工作完畢時，應測定工作場所如檯面、地面、氣櫃、水槽等處是否污染，

如有污染應即除污。 

十、 離開實驗室前，應偵測本身是否受到污染。如發現污染，應即依人員除

污步驟進行除污，當確認已無污染時始得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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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從事輻射操作之人員除污步驟 

一、 用中性肥皂或肥皂粉，以較柔軟之皮革或橡膠，在污染部位輕擦數次，

每次約二到三分鐘，再用清水沖洗。 

二、 如上述步驟無法除污時，則在污染部位塗上二氧化鈦(TiO2)軟膏，約三分

鐘後，用溫肥皂水刷洗，必要時得重複一次。 

三、 如上述步驟尚未完成除污時，則使用飽和的高錳酸鉀溶液與同體積的

0.2N硫酸混合溶液。繼之用溫水沖洗，然後以新配的 5%亞硫酸氫鈉

(NaHSO4)溶液擦洗，擦洗時間也不要超過二分鐘。最後再用肥皂洗滌及清

水沖洗。除污後塗以少許羊毛脂或雪花膏，以防止皮膚龜裂。 

四、 從事放射性工作，應特別小心，避免刺傷或割傷，若不幸受傷而有放射

性污染時，應立刻用大量的水沖洗，且將傷口分開，以使較深部分也能

沖洗到。同時不必急於止血，應使血液稍微流出，並輕按靜脈管，以防

止血液流回心臟，避免放射性物質進入體內而造成體內曝露。 

 

 

※如上述各步驟均未能達到除污要求時，則應向實驗室負責人或環安衛中心報  

  告，以便採行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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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密封放射性物質料帳管理紀錄表 

物質證照 

號碼 

物質 

類別 

安裝位置 

(存放場所) 

廠牌 

型、序號 

核種 

名稱 

活度 

(單位) 

數 

量 
操作人員 

物質 

狀態 

證照有效日期(許可類) 

五年測試日期(登記類) 

物字第 

1200429 號 

登記類 

□許可類 
基礎大樓 BS212 

HP/5890A/F7232 

 
Ni-63 555 

MBq 
1 

葉桂君 

屏大輻安訓字第 9312123 號 

使用 

□停用 

106.10.2 

物字第 1205007

號 

登記類 

□許可類 
環工系 

EP206 

AGILENT/G2397-65

506/U25022 
Ni-63 555 

MBq 
1 

葉桂君 

屏大輻安訓字第 9312123 號 

使用 

□停用 

108.08.18 

物字第 

1200430 號 

登記類 

□許可類 
環工系 

EP308 
HP/5890/K0332 Ni-63 

555 

MBq 

1 林傑 

屏大輻安訓字第 9312122 號 

使用 

□停用 

106.10.2 

物字第 

1200431 號 

登記類 

□許可類 
環工系 

EP301 

VARIAN/02-001972-

01/A12979 
Ni-63 

555 

MBq 

1 薩支高 

輻安訓字第 0930560 號 

使用 

□停用 

106.10.2 

物字第 

1200433 號 

登記類 

□許可類 
環工系 

EP210 

AGILENT/6890/K59

54 
Ni-63 

555 

MBq 

1 張如燕 

輻安訓字第 0930561 

使用 

□停用 

106.10.2 

物字第 

1200993 號 

登記類 

□許可類 
環工系 

EP307 

AGILENT/NER004P

/G2397-65505/U1049

9 

Ni-63 
500 

MBq 

1 謝季吟 

輻安訓字 0940220 號 

使用 

□停用 

110.12.14 

物字第 

1204800 號 

登記類 

□許可類 
水檢中心 

SHIMADZU/GC-201

4/0700387 
Ni-63 

370 

MBq 

1 葉瑞月 

輻安訓字第 0990169 號 

使用 

□停用 

107.03.05 

物字第 

1201332 號 

登記類 

□許可類 土木工程系 

資源館電氣室 

TROXLER 

/3440/23625 

AM-241 

CS-137 

1480 

MBq 

296 

MBq 

1 
謝啟萬 

輻安證字第 07058 號 

使用 

□停用 

106.10.2 

物字第 

1202981 號 

登記類 

□許可類 
BS212 精密儀器室  

AGILENT/G2397-65

506/U14817 
Ni-63 

555 

MBq 

1 陳冠中 

輻安證字第 0951094 號 

使用 

□停用 

10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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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料帳管理紀錄表 

設備證照 

號碼 
設備類別 

安裝位置 

(存放場所) 

X 光機廠牌 

型、序號 

最高管電壓 

(能量) 
操作人員 設備狀態 

證照有效日期(許可類) 

五年測試日期(登記類) 

登設字第 

207746 號 

登記類 

□許可類 環工系 EP204  
Rigaku,D/MAX-2200/PC/X

D2848 
60kvp 30mA 2kW 

黃韋翔 

輻安訓字 1050057 號 

使用 

□停用 106.08.14 

登設字第 

2000581 號 

登記類 

□許可類 
動物醫院 

SHIMADZU/ 

XUD-150L-F/0162Q58607 

150kvp 630mA 10sec 

（一般） 

125kvp 4mA 300sec 

（透視） 

林莉萱                             

高醫 1021207輻訓教證字第

1501801004 號 

使用 

□停用 
108.07.18 

登設字 

2012796 號 

登記類 

□許可類 動物醫院 
POSKOM/REXTAR-X/D-04

1 
70kvp 2mA 

林莉萱                             

高醫 1021207輻訓教證字第

1501801004 號 

使用 

□停用 109.05.08 

登設字第 

1018971 號 

登記類 

□許可類 
動物醫院 

地下一樓 

16 切電腦 

斷層掃描儀 

Somatom Emotion16 

16 切電腦斷層掃描儀

Somatom Emotion16 

林莉萱                             

高醫 1021207輻訓教證字第

1501801004 號 

使用 

□停用 108.03.10 

登設字第 

2010324 號 

登記類 

□許可類 動物收容所 
MIKASA 

HF100HA 

34842 

100kv40mA 

0.01~2sec 

綦孟柔 

高醫 1040110輻訓教證字第

1501801012號 

使用 

□停用 110.02.13 

登設字 

2008996 號 

登記類 

□許可類 
工學院大樓三

樓 CE329  
Bruker AXS 60KV80Ma 

謝季吟 

輻安訓字 0940220 號 

使用 

□停用 107.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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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輻射污染意外事故處理程序 

一、 輻射污染意外事故發生時，應沉著應對，不需驚慌失措。 

二、 發生污染之區域，先以適當大小之吸收性紙張覆蓋，並予以圈圍設置管

制區，禁止人員進入。 

三、 尚未使用之放射性物使用適當之屏蔽處理(或收回容器內)，留置於污染區

內。 

四、 呼叫旁人請通知實驗室負責人或環安衛中心前來協助或指導執行去污作

業。 

五、 去污作業完成後，應在實驗室負責人或環安衛中心協助下填寫污染去除

作業報告，並立即提報後續處理作業。 

六、 情節重大者，由環安衛中心向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通報。 

 

 

意外事故急緊聯絡人： 

聯絡電話： 

實驗室負責人： 

聯絡電話： 

環安衛中心：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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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火災處理程序 

一、 目的 

爲強化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火災事故發生時之應變處理能力，特訂定

「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火災處理程序」，俾於火災事故發生時有所依循。 

二、 適用範圍 

包括密封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但不包括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作業場所。 

三、 平時整備 

實驗室負責人或環安衛中心應執行下列事項： 

(一) 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應明確標示放射性物質位置、數量，並建立物質安

全資料表。 

(二) 採購放射性物質時，應請製造廠商提供火災事故處理應注意事項，並納

入處理程序。 

(三) 定期或配合其他事故之消防演練實施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火災事故處

理訓練及演練。 

(四) 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火災處理程序應納入輻射防護計畫，並適時更新。 

(五) 定期執行放射性物質料帳清點，並加強自主管理。 

四、 作業程序 

(一) 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發生火災時，應立即參考物質安全資料表進行滅火

及火災控制，並通報實驗室負責人及環安衛中心前來處理。 

(二) 災害未達放射性物質存放處時，應迅速將放射性物質連同屏蔽移至安全

地區，並派人看守。 

(三) 若災害已達放射性物質存放處，應迅速將現場空調通風系統關閉，採取

適當方法撲滅火災。若災害已無法控制，應立即通知相關人員撒離現

場，進行場所管制，禁止非工作人員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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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請求消防單位支援時，若有放射性物質仍未移至安全地區，應提醒抵達

現場之消防人員有關輻射相關資訊，例如放射性物質位置、放射性物質

外觀。 

(五) 火災經撲滅後，設施經營者應自行（由實驗室負責人或環安衛中心）或

委託輻射偵測業者對現場、放射性物質及屏蔽進行偵檢，檢查放射性物

質有無洩漏，確定輻射強度，劃定管制區。 

(六) 若放射性物質有洩漏現象，實驗室負責人或環安衛中心應採取適當措

施，阻止或減緩放射性物質洩漏，防止污染面積擴大，並對放射性物質

作適當之處理，必要時，進行污染地區或污染物去污，污染廢棄物集中

處理。 

(七) 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於火災後，造成作業場所屏蔽或防止輻射洩漏設施

損壞，有輻射安全之虞時，應於火災發生後 24 小時內向原能會通報。 

五、 環安衛中心名冊及聯絡電話 

 環安衛中心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上班、非上班) 

管理人員 楊國輝 技士 
08-7703202-5108 

0937093100 

第一代理人 鄭竹吟 助理 
08-7703202-5112 

0920593407 

第二代理人 黃安德 工友 
08-7703202-5113 

0920265309 

 

※原子能委員會核安監管中心 24 小時通報專線： 

02-82317250 

0800-088-928 


